
花蓮縣職業重建服務檢附資料檢核表（教育轉銜、無身障證明用）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齊備打勾
	項次
	資   料   名   稱

	
	1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書影本

	
	3
	高一職能評估報告，例如：影像式職業興趣量表側面圖

	
	4
	每學期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或個別化支持計畫（ISP）會議記錄

	
	5
	各教育階段學生個案轉銜服務各類資料表

	
	6
	花蓮縣就業轉銜資料表

	
	7
	□有 □無  心理諮商、醫療相關之診斷或評估資料等。

	
	8
	職業輔導評量需求檢核表

	
	9
	花蓮縣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同意書

	
	10
	花蓮縣政府職業輔導評量轉介表


備註：

1.請確認個案有就業意願及就業潛能。
2.請依照項次裝訂，未備齊者，請勿送件。
花蓮縣就業轉銜資料表
個案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日：           夜：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行動電話：

	鑑定證明書
	□有□無□申請中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原住民身份
	□無  □有，原住民族祖籍：
	經濟別
	□低收 □中低收 □一般戶

	戶籍地址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傳真
	

	法
定
代
理
人
	姓名
	
	與個案關係
	
	聯絡電話
	日：          夜： 

	
	地址
	□同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聯
絡
人
	姓名
	□同法定代理人


	與個案關係
	
	聯絡電話
	日：          夜：

	
	地址
	□同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健康狀況
	身高
	公分
	視力
	□正常□異常，請說明：         ，度數：左：   右：   
	矯正
	□是□否

	
	體重
	公斤
	色盲
	□無□有
	聽力
	□正常□異常，聽損分貝：左：   右：   
	矯正
	□是□否

	
	□健康 □體弱 □多病
	病名：

	
	目前服用藥物名稱： 
	藥物用法：
	對何種藥物過敏：

	障礙狀況
	致障時間
	
	致障原因
	□先天□疾病□意外□交通事故□職業傷害□其他：

	
	障礙部位
	

	
	障礙現況（是否伴隨其他障礙，障礙的穩定性、目前治療情況、服藥情形）
	

	
	使用輔具狀況與需求
	

	教育程度
	□不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以上

	學歷
	就讀/畢業學校
	科系
	就學期間
	就學狀況

	
	
	
	年  月至   年  月
	□在學中□畢業□肄業□休學 


	技術證照（職類、等級）
	

	交通能力
	□無，需協助接送

□有，可自行使用□大眾交通工具 □腳踏車 □機車 □電動車 □汽車 □其他：

	駕駛執照
	□無  □機車駕照  □汽車駕照  □其他：

	曾接受過/接受中的服務記錄
	經濟補助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養護補助 

□身心障礙者津貼           □健保自付保費補助      □急難救助 

□生活及復建輔助器具補助   □醫療補助              □獎助學金
□學雜費減免補助           □租賃補助              □其他（請註明）：

	
	支持性服務
	□居家照顧服務      □臨時照顧服務    □親職教育       □交通服務 

□個案管理服務      □諮詢服務        □諮商輔導服務   □休閒活動
□個別家庭服務計畫  

□其他（請註明）：

	
	復建與醫療服務
	□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個別心理治療   □團體心理治療 

□聽力復健   □精神科醫療   □視力復健       □營養諮詢       □居家護理
□居家復健   □輔助器具     □精神復健機構   □障礙重新鑑定 

□最近鑑定時間      年      月      日       □重大疾病醫療（請註明）：
□其他（請註明）：

	
	就學服務
	□定向行動   □教育輔具   □行為輔導   □課業輔導   □生活輔導   □職能評估    

□入學管道：請註明        □校外實習（請註明職種及時間）：
□其他（請註明）：

	
	安置服務
	□一般學校，班型：              □特殊教育學校       □日間服務機構 

□全日型住宿機構                □夜間型住宿機構     □護理之家  

□安養中心                      □緊急收容、庇護     □其他（請註明）：

	
	就業服務
	□職業輔導評量    □職業訓練    □就業輔導        □支持性就業
□庇護性就業      □工讀        □其他（請註明）：

	
	其他
	□專用停車位識別證/專用牌照
□其他：請註明

	項     目
	現 況 能 力 分 析（若該項目有相關資料、記錄、表單可檢附於附錄，則請將附錄編號註明於該項分析欄位中即可）

	一、認知能力（記憶理解、推理、注意力等）
	

	二、溝通能力（語言理解、語言表達等）
	


	三、學業能力（語文閱讀、書寫、數學等）
	

	四、生活自理能力（飲食、入廁、盥洗購物、穿脫衣服、上下學能力等）
	

	五、社會化及情緒行為能力（人際關係、情緒管理、行為問題等）
	

	六、職業技能（曾經接受的職業訓練、實習及期間，曾經從事過的職種、工作表現水準等）
	職  訓
	

	
	實習經驗
	

	
	就  業
	

	七、本次轉介的主要需求
（請填表人說明）
	

	八、希望參加的職業訓練
	

	九、服務摘要
（請轉介單位簡述所提供之服務及個案須特別注意之情況）
	

	十、希望就業的職種、待遇與工作地點
（請填表人建議）
	第一志願：
	工作地點
	1.

	
	第二志願：
	
	2.

	
	第三志願：
	
	3.

	
	希望待遇最低每月薪資：        元
	加班意願：□願意  □不願意

	
	希望工作班別：□不拘  □一班制  □二班制  □三班制

	填表者
	
	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填表時間
	

	請填表者隨表附上個案的身分證、鑑定證明書及服務個案期間所有相關個案醫療、教育、職業訓練、或就業經歷等資料。


	職業輔導評量需求檢核表

	使用說明：本表可提供就服單位、學校單位、職訓單位與庇護工場有關人員擬轉介個案接受進一步職評時，做為檢核個案是否符合轉介標準之依據。

	服務單位
	
	填表日期
	

	案主姓名
	
	身分證字號
	

	填表者
	
	職稱
	

	一、若個案有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可考慮進一步提供或轉介深入之職業輔導評量：

（  ）1.個案可能需要輔具或職場上的職務再設計，需進一步評量潛在就業環境與職務再設計。
（  ）2.個案就業後短期內重複被辭退，根據個案過去之資料與晤談結果，其真正原因仍待進一步瞭解。
（  ）3.個案少有工作經驗，缺乏對職場的認知與概念，根據個案過去之學習紀錄、行為觀察紀錄與晤談結果，仍難以判斷未來適合之職業方向。
（  ）4.個案為中途致殘者（如職災致殘、意外腦傷或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其對於未來工作的期待，與相關資料及晤談觀察結果有明顯落差，因此難以判斷未來適合之職業方向。
（  ）5.根據個案過去之學習紀錄、行為觀察與晤談結果，仍無法判斷個案之職業性向與職業訓練之潛力。
（  ）6.根據個案過去之學習紀錄、行為觀察與晤談結果，仍無法判斷個案在實際職場之人際互動、工作態度與職場概念，或適合之職場情境（例如，心智障礙者、腦傷者、慢性精神疾病患者，缺乏工作經驗者）。
（  ）7.個案缺乏過去之教育相關資料、行為紀錄、與醫療診斷資料等，經晤談結果，仍無法決定個案之職業方向與適合職場。

（  ）8.依據本法規定，依其職業輔導評量結果，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或於庇護性就業職場工作一定期間後，須接受職業輔導評量，以決定後續之安置服務措施。
（  ）9.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四之一條第二項規定，需為其辦理職業輔導評量服務之個案。

	二、若個案有下列情況可視個別狀況考慮在進行深入職評前或同時轉介醫療復健單位進行特殊評量：

（  ）1.根據個案過去之相關資料與晤談結果，個案可能有情緒或行為上的問題，例如慢性精神疾病、藥癮或酗酒行為，但缺乏正式資料佐證。
（  ）2.根據個案過去之相關資料與晤談結果，個案可能有視力、聽覺、或其他生理功能上的問題，但缺乏正式資料佐證，或需要進一步之功能性聽覺、視覺評量。
（  ）3.根據醫療記錄與晤談觀察結果，無法判斷個案之心理或生理狀況是否已穩定，或仍持續發展當中（包括惡化或進步中）。
（  ）4.根據個案過去之相關資料與晤談結果，仍無法清楚掌握個案在職業有關之生理功能表現（如：腦性麻痺個案）。

	三、轉介原因與摘要說明：請詳細註明希望職評協助之事項及目的
（  ）1.希望依職評結果，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
說明：                                                            
（  ）2.希望瞭解個案就業能力，以便提供後續安置服務措施。
說明：                                                            
（  ）3.其他轉介原因：                                                    

說明：                                                            


花蓮縣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簡稱受評者)，願意接受花蓮縣政府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簡稱職管員)所安排之職業輔導評量服務(簡稱職評)，並於接受服務期間配合下列各項之規定，以其達成雙方約定之服務目標。以下是受評者接受職評服務時具有的權益，及應配合的事項：
1、 職管員提供受評者所參與之職評專業服務，是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的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實施方式及補助準則之相關要求為服務準則。
2、 職管員提供受評者所參與之職評專業服務，完全不收取任何費用。
3、 受評者參與職評服務期間，職評人員有義務提醒受評者有關之安全注意事項。
4、 職評過程的相關資料，職評人員將予保密，只有在取得受評者的書面同意時，才能向必要的對象透露。但下列情況例外：
(一)有危及受評者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的情況發生時。
(二)基於法律規定或涉及法律責任事項時。
5、 職管員提供受評者職評服務期間，職評人員需要主動與受評者討論個別化的服務需求，確定評量目的，並雙方簽訂職評服務計畫；若簽訂之職評計畫有修正的必要時，職評人員需要主動告知受評者並取得同意。
6、 受評者接受職評服務過程中，職評人員需主動告知受評者，需配合之評量時間及地點。
7、 受評者接受職評服務過程中，需據實告知職評人員所需之個人相關資訊，並配合職評人員的評量，如有特殊狀況需轉介到其他單位或相關資源進行評量時，受評者需盡量配合。
8、 受評者需依約定準時赴約並全程參與評量，若因故無法配合時，應事先告知職評人員，不可無故不到或遲到。
9、 職評過程中，受評者可隨時向職評人員詢問任何有關評量的事項或問題。
10、 職評過程中，受評者若有身體不適或不舒服的現象時，需主動告知職評人員，必要時可暫停接受職評服務。
十一、職評期間受評者務必接受並遵守職評人員之指導，如因個人疏失或不遵守規定而造成傷害或損失，須自行負責及賠償。
十二、評量結束後，職評人員需主動與受評者約定職評報告說明會議的時間及地點，受評者接獲通知時需準時出席職評報告說明會議。
十三、職評人員需於職評報告說明會議中，告知受評者評量報告結果及建議。
十四、職評服務結束後，受評者需配合職管員填寫職評服務滿意度調查問卷。
十五、職評服務結束後，受評者需配合職管員進行後續服務成效之追蹤與輔導。

以上權利義務，受評者確實已詳細閱讀且明暸並同意，請您在下方欄位中簽章：
立同意書人(受評者)
(簽章)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花蓮縣政府職業輔導評量轉介表（學校用）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姓名
	
	性別
	□男□女

	出生日期
	
	身份證字號
	

	障礙類別及等級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聯絡人
	
	與個案關係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行動電話
	


轉介資料

	學校名稱
	
	轉介日期
	

	轉介人員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轉介目的
	【註】請詳細註明希望職評協助之事項及目的

	服務摘要
	【註】請轉介單位簡述所提供之服務及個案須特別注意之情況

	檢附資料
	□1.身分證及鑑定證明書（必要）
□2.就業轉銜資料表/學生個案轉銜服務各類資料表（必要）
□3.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同意書（必要）
□4.醫療相關之診斷或評估資料等

□5.其他                  


113.11版








PAGE  

